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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条款 

1  定义 

1.1  保密信息：指在“过程”中由披露方以任何形式向接受方提供的在披露之时不为公众所知晓的商

业、技术及管理信息，无论是书面的、口头的、图形的、电子的或其它任何形式的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数据、模型、样品、草案、技术、方法、仪器设备、客户名单、合同、价格、商业计划、投资信息、

财务信息、营销策略和其它信息。这些过去、现在或后来披露给接受方的资料称为披露方的“保密信息” 

1.2  过程：指为“业务”之目的披露方与接受方通过会议、电话、传真、Email、参观以及其他方式，

进行的直接或间接接触、信息提供、报价与还价等的期间。 

1.3  载体：指用于植入、记载或反映“保密信息”的任何和所有的仪器、模型、样品、原型、纸样文

本、图纸、磁盘、磁带、光盘、储存器、芯片、单片机等物体。 

1.4  披露方：指甲方与乙方中向另一方提供保密信息的一方。 

1.5  接受方：指甲方与乙方中接受另一方所提供保密信息的一方。 

1.6  关联公司:是指控制接受方或被接受方控制或被接受方另一“关联公司”所控制的任何企业、公司

或其他实体，其中“控制”意味着直接或间接地拥有该等企业、公司或其他实体的50％以上的表决股权，

并且只有在该等拥有存续期间，该等企业、公司或其他实体才被认为是接受方的“关联公司”。 

2  保密规定 

2.1  接受方只能因“业务”之目的使用披露方的“保密信息”，除非披露方以书面形式明确作出相反

意见。 

2.2  接受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发布或披露给任何人，除了那些因为“业务”有必要知道

该等“保密信息”的“关联公司”及接受方或其“关联公司”的雇员、咨询顾问，前提条件是该等关联

公司、雇员及咨询顾问受到雇用协议或其他书面协议所规定的不比本协议宽松的保密义务的约束。接受

方将对前述“关联公司”、雇员或其咨询顾问的任何未经披露方授权的发布、使用和/或披露“保密信

息”的行为负责，无论是由于疏忽或其他原因。 

2.3  接受方应对披露方的保密信息进行保密，以避免被披露给任何第三方，且该等保密的注意程度不

应低于对接受方自身同等重要的“保密信息”进行保密的注意程度。 

2.4  双方向对方或对方代表披露保密资料并不构成向对方或对方的代表的转让或授予另一方对其商业

秘密、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它知识产权拥有的权益，也不构成向对方或对方代表转让或向对

方或对方代表授予该方受第三方许可使用的商业秘密、商标、专利、技术秘密或任何其他知识产权的有

关权益。 

2.5  未经披露方事先书面同意，接受方不得对披露方的保密信息予以复制或从披露方控制所在地移除。 

2.6  接受方不得将披露方对其披露的专有信息用于披露方之外的任何具有商业目的开发、制造、改造

和创新。 

2.7  接受方不得利用披露方对其披露的专有信息自建公司进行同类产品的开发、制造和销售活动。 

3  除外（接受方在本协议下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情形） 

3.1  在披露方为业务提供“保密信息”之时，该等“保密信息”已经为公众所知，或在披露之后非由

于接受方违反本协议的原因而使公众知晓。 

3.2  在披露方披露保密信息之时，接受方从不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处知悉该等“保密信息”，前提

是就接受方所知该第三方没有违反与该等“保密信息”相关的保密义务。 

3.3  法律和政府规章要求披露该等“保密信息”，前提是披露方收到该等司法行动的书面通知且接受

方尽可能使该等披露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3.4  在“保密信息”被披露之前或之时，接受方已经独立地开发出“保密信息”，例如通过自身创造，

拥有与该等“保密信息”相关的同样的权利。 

3.5  披露方书面同意披露该等“保密信息”。 

3.6  被披露方在接触到“保密信息”之时或之后，知道或应当知道出现本协议通用条款第3.1-3.4条的

情况的，应在3日内书面告知披露方。未明确告知之前，被披露方不得适用本协议第3条约定的除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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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密资料的保存和使用 

4.1  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有权保存必要的保密资料，以便在履行其在合作项目工作中所承担的法律、规

章与义务时使用该等保密资料。 

4.2  双方有权使用保密资料对任何针对接受方或其代表的与本协议项目及其事务相关的索赔、诉讼、

司法程序及指控进行抗辩，或者对与本协议项目及其事务相关的传唤、传票或其他法律程序做出答复。 

4.3  一方在书面通知对方并将披露的复印件抄送对方后，可根据需要在提交任何市、省、中央或其他

对接受方有管辖权或声称对接受方有管辖权的监管团体的任何报告、声明或证明中披露保密资料。 

5  “载体”的返还和消除 

保密期限届满后或任何时候，只要披露方以书面形式要求接受方交回专有信息时，接受方应立即归

还所有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专有信息以及所有描述和概括该专有信息的文件。如果该专有信息属于不能

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中，则应销毁或删除。没有披露方的书面许可，接受方不得

丢弃和处理任何书面的或其他有形的专有信息。 

6  争议解决和适用法律 

6.1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6.2  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

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为北京。仲裁裁决为终局

裁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7  协议的更改与无效 

本协议任何部分的更改或无效，不影响协议其他部分的效力。 

8  生效 

8.1  本协议可以单独签订中文版本或英文版本，或同时签订中、英文版本。如果同时签订中、英文版

本的，中文版本与英文版本具有同等效力、将被同时同等地解释。如两种文本之间存有歧义，以中文为准。 

8.2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8.3  本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